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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補助出席國際會議，應依國科會核定補助金額、補助項目申請，非核定

補助項目(例如：國內交通費用)不可報支。

二、補助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之補助項目：

(一)機票：

1. 臺灣至會議地點最直接航程之本國班機往返經濟艙。檢附(1)電子機票或

機票票根。(2)旅行社代收轉付收據或國際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其他足

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3)登機證或航空公司開立之搭機證明或足資證

明出國事實之護照。

2. 如非本國班機，請檢附「國立成功大學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

司班機申請書」(經首長或授權代理人核定)。

(二)生活費：依會議地點之日支生活費報支，如有住宿免費宿舍、過境旅館或

在交通工具歇夜及返國當日，依照「國外旅費報支要點」第九點規定報支。

(三)註冊費：大會所發之註冊費收據(如為網路列印者，請標註〝此為唯一收

據〞並核章)

(四)手續費：包括護照費、簽證費及機場服務費，請檢附單據。

(五)保險費：依「明台產物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金額新臺幣 400 萬元」

標準，檢附保險費收據，如非採上述標準投保者，僅得報支該標準之保險

費用。

三、請於國科會網頁上傳心得報告及經費結報，並列印上傳經費結報明細畫面。

四、經費報支時請填具國外出差旅費報告單，除檢附上述報支項目單據外，出國

請假單、國科會補助公文、會議邀請函(或論文接受函)、會議議程、經費結

報上傳畫面請一併檢附。

五、報支項目如為外幣者，以外幣兌換水單之匯率(需檢附水單)或以出國前一日

之臺灣銀行即期賣出匯率換算之；採線上繳費，請檢附信用卡帳單明細影本，

該費用之信用卡刷卡手續費可合併報支。

六、此類出國補助計畫之核定經費如有不足，不可與國科會之專題研究計畫分攤

費用，但可與其他非國科會補助經費分攤。


